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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法律热点问题 

农业 PPP 的利好消息—简评《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关于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后加强土地整治工作保障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关于编制 2017 年中央预算和地

方预算的通知》（国发〔2016〕66 号）的要求，

为进一步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同时保障土地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需要，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于 2017 年 2 月 5 日颁布了《关于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后加强土

地整治工作保障的通知》（国土资函〔2017〕63

号，下称“国土 63 号文”）。就该国土 63 号文

有关主要内容及涉及问题简评如下： 

一、文件主要内容 

国土 63 号文明确，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下称“新增费”）

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转列为一般公共预算。此

外，文件还规定： 

1. 有关 18 亿亩耕地红线 

长期坚持土地整治工作，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 有关资金保障 

在中央层面，中央财政将设立“土地整治工

作专项”，对地方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

整治重大工程和灾毁耕地复垦等土地整治工作予

以重点支持。 

在地方层面，财政部门应按“以规划定任务，

以任务定资金”的原则，在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

专项资金用于保障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将耕地保护和土地整治监管等工作经费列入部

门预算，确保完成各级土地整治规划确定的建设

任务。 

此外，国土部门应及时提出年度土地整治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预算建议，同级财政部门要

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中予以积极保障。同时，还

要求以土地整治为平台，聚合其他涉农资金，引

导社会资金投入。 

3. 有关监督考核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和土地整治资金保障

情况将纳入地方各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此外，省级国土和财政部门负责对市县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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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和土地整治资金保障、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并将发现的问题报送国

土资源部和财政部。 

二、简要评述 

1、 国土 63 号文中将“新增费转列一般公共预

算”的决定，体现了国家对政府性基金预算

改革的基本方向。 

依据《预算法》，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对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

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

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缓解基本建设资

金短缺，我国陆续设立了一些政府性基金项目，

经过清理，保留下来的项目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按“以收定支、专款专用、收

支平衡、结余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基本原则编

排，支出根据收入情况安排，自求平衡，不编制

赤字预算1。 

从现实情况看，政府性基金在管理中存在以

下问题： 

（1） 政府性基金种类繁多，且征收依据效力等 

级较低。 

据统计，列入 2013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决

算表的政府性基金多达 45 项，收入达 52268.75

亿元。此外，政府性基金的征收依据大多是部门

规章或者部委文件，效力等级较低，极不规范，

                                                        
1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主编楼继伟，2015 年 3 月第

一版，第 106-107 页。 

有待改革。经过近两年的清理规范，2015 年全国

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中全国政府性基金还有

36 项，金额为 42338.14 亿元2。 

（2）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政府性基金的

依赖较大。 

依据已公布的 2013 年全国财政决算的有关

数据进行统计，2013 年度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已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40.45%，其中，中央政府性基

金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 7.04%，地方政府性基

金收入（不含中央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占地方

财政收入的 69.64%3。由此可见，对政府性基金

进行管理和规范，对政府（尤其是对地方政府）

具有重要意义。 

（3） 一些地方政府性基金尚未梳理完毕，在财

政部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中，将其

归在“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一栏中。 

2013 年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592.01 亿元，

到 2015 年，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仍有 764.44 亿

元。未来还亟待对这部分进行梳理，并纳入财政

预算，向社会公开。 

基于前述，在当前财税体制改革中，对于政

府性基金预算的改革措施包括： 

 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应统筹使用的资金列入

一般公共预算； 

 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

使用； 

                                                        
2 来 自 财 政 部 网 站 ， 网 页 链 接 ：

http://yss.mof.gov.cn/2015js/201607/t20160713_2354922.html 
3 政 府 性 基 金 ， 作 者 ： 颜 惑 ， 网 页 链 接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71651/answer/2936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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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要严格控制政府性基金项目，按照

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规范现有政府性基

金，严格控制新设政府性基金等。4 

国土 63 号文中有关内容，体现了国家正在加

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力度这一预

算体制改革的方向。 

2、 农业领域的 PPP 项目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和有关部门对农业领域的 PPP

先后出台了一些规定。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农业

很可能会成为 PPP 的下一个蓝海，该观点不无道

理，理由如下： 

（1） 依据现行已颁布的 PPP 相关法律规定，农

业也是 PPP 的一个重要领域。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

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

号）中明确提出“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

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

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

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此后，国家发改委的《传统基础设施

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发

改投资[2016]2231 号）及财政部颁布的《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财金

[2016]92 号）中所列举的适用 PPP 模式的行业，

均明确包括了“农业”。 

（2）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对农业

进行投资。 

                                                        
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主编楼继伟，2015 年 3 月第

一版，第 110 页。 

2015 年 12 月 30 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即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对

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整治等新增的耕

地和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国家发改委联合农业部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

颁布的《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6〕2574 号)中也再

次提出，将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

种子工程、现代渔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追

溯体系、动植物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 

（3） 农业项目自身的特点适合采用 PPP 模式。 

农业项目通常初期投资大，但使用周期长，

市场容量大，投资收益率虽难有暴利，但在规模

化生产的情况下，具有收益相对稳定有保障，增

长可期等特点5，适合采用 PPP 模式开展合作。 

（4） 当前农业投入现状来看，农业 PPP 项目的

发展空间广阔。 

2003 年前，政府对农业投入较少，社会资本

也未进入；2003 年之后，虽然政府逐渐加大了对

农业的投入、社会资本也少量进入农业领域，但

仍远远满足不了农业产业化的需要。并且，从已

有投资的分布来看，呈现出前后两端比重大的情

况，即前端投资种子种苗、后端投资农产品深加

工及品牌化的企业多，而投资于土地规模整合、

规模化生产、基础设施改造的资本不多。而农业

项目，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所需投资量巨

                                                        
5国家推进农业领域 PPP，这 7 大项目市场前景大，农业行业观察，

2016 年 12 月 13 日 ， 网 页 链 接 ：
http://mt.sohu.com/20161213/n4757084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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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仅以土壤修复为例，2013 年全国土壤修复领

域企业由 200 多家增至 500 多家，产值达 140 亿

元。我国有待修复的土壤污染面积为 3.83 亿亩，

土壤修复市场超 6 万亿元，仅耕地修复市场潜在

容量就达到 3.8 万亿。6 

在以往社会资本对农业项目的投资过程中，

主要存在合作持续性较差，项目吸引力不大（投

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并且现有农业基础设施

薄弱）及投资环境不配套（包括农业设施用地紧

张、劳动力成本上升、农业金融服务滞后）等问

题。7当前，政府与社会资本通过 PPP 模式进行合

作，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增加农业投入。 

国土 63 号文中所涉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作为农业基础设施项目，虽然投资量大、

回报周期长，但符合“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国家战略，有政策支持，同时更有财政资金配套

保障，因此，对社会资本而言，此类项目上存在

较大投资空间。此外，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

资又势必会撬动或助推对后端农业项目的投资，

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就在本文截稿之时，农村基础设施 PPP 又传

利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

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17

号），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

支持各地通过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基

础设施领域，并将在用电、用地方面提供优先保

障。农业 PPP，真的渐行渐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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